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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儋府办规〔2021〕8 号

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儋州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

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

《儋州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

金征收和使用规定（试行）》已经十五届市政府第 91 次常务会议

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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儋州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
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

节金（以下简称“调节金”）征收和使用行为，根据《农村集体

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财税〔2016〕41 号）、《海南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

办法》（琼自然资改〔2019〕8 号），制订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调节金，是指按照建立同权同价、流转

顺畅、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目标，在

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环节,对土地增值收益收取的资

金。

第三条 儋州市域内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（以

下简称“使用权”）发生出让交易行为的，依照本规定缴纳调节

金。

第四条 调节金的征收主体为儋州市人民政府，由儋州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交易环节代扣代缴。

第五条 使用权出让，对出让人实行三级超率累进征收率征

收调节金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
增值收益未超过扣除项目 50%的部分，征收率为 20%;

增值收益超过扣除项目 50%未超过 100%的部分，征收率为

30%;

增值收益超过扣除项目 100%的部分，征收率为 40%。

第六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是指入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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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交地价总额扣除土地取得成本及前期合理投入后的净收益。

第七条 调节金主要统筹用于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

农村环境整治、生态补偿、土地复垦、失地农民保障以及对

农村经济困难群众的社保补助和特困救助等。

第八条 调节金具体缴库办法按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有关

规定执行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
第九条 本规定由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一年。执行期间，若上级

政府出台新的相关政策，按新的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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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省驻市各单位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6 日印发


